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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高級中學課程音樂學科中心 

104 年度第 3 次種子教師增能培訓研習實施計畫 

壹、 依據 

一、97 年 5 月 20 日台研字第 0970089188 號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子計畫 

99「精進高中職師資人力發展」方案 9-1「提升高中職教師教學品質實施方案」。 

二、97 年 12 月 3 日台中（一）字第 0970233566 號函修訂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

推動配套措施一覽表」核定版。 

三、教育部 99 年 8 月 10 日台中(三)字第 0990138954 號函核定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

學科中心種子教師實施計畫」。 

四、行政院 100 年 9 月 20 日院臺教字第 1000103358 號函核定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

育實施計畫」配套措施之方案 5-1「提升高中職教師教學品質實施方案」。 

五、教育部 104 年 2 月 24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40014268A 號函核定 104 年度工作

計畫。 

貳、 目的 

ㄧ、建構專業社群聯絡網，推廣各類教師研習活動，並透過教師同儕間的學習，提

升教師團隊的教學合作觀念與實務。 

二、建構教學輔助資訊平台，精進教師在課程設計、教材編選、教學實施及教學評

量等之能力。 

三、建構教學資源研發支援體系，增進教師教學研究之風氣，促進教師專業成長，

提升教師教學品質。 

四、透過音樂學科中心辦理之研習與實作課程，培訓各區種子教師，使其充分瞭解

新課程之精神與內容，並協助於分區推廣，以落實音樂科新課程之實施。 

五、培訓音樂科種子教師與典範教學師資，協助各分區及縣市推動教師專業成長。 

參、 辦理單位 

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。 

二、承辦單位：新北市立新北高中-普通高級中學課程音樂學科中心。  

三、協辦單位：台灣合唱音樂中心 

肆、 辦理內容 

一、參加對象：音樂學科中心 104 年度種子教師、全國音樂科教師。 

二、研習時間：104 年 10 月 19 日(星期一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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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研習地點：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 B1 演奏廳 

四、研習主題：104 年度第 3 次種子教師增能培訓研習-爵士人聲。 

五、研習教材：由講師提供資料，學科中心彙整編印研習手冊。 

六、聯絡人：音樂學科中心 顏沛琳/劉韋彤小姐，連絡電話:02-28577326 分機 507、

511，02-28570108，聯絡信箱：music28570108@gmail.com。 

七、核發研習時數：全程參加共核發 6 小時。 

八、研習課程：《104 年度第 3 次種子教師增能培訓研習-爵士人聲》課程表 

    日期 

時間 

10 月 19 日(一) 

課程內容 授課講師 

08:30-08:50 報到 學科中心 

08:50-09:00 引言 主持人、學科中心 

9:00-10:30 
1.暖身 Warm up 

2.節奏組 Rhythm Session 

講師： 

Jazzation 人聲樂團 

助理講師：朱元雷 

10:40-12:10 

3.傾聽。身心靈 

The Listening Body, Soul and Mind 

4.爵士即興 

Jazz Improvisations 

講師： 

Jazzation 人聲樂團 

助理講師：朱元雷 

12:10-13:00 午休 

13:00-14:30 
歌手與音控 

Intro to Live Sound 

講師：Josh Chopak 

助理講師：朱元雷 

14:40-16:10 
專業音控 

LIVE SOUND Intermediate 

講師：Josh Chopak 

助理講師：朱元雷 

16:10-16:30 教學研討與交流座談 
台灣合唱音樂中心、

音樂學科中心 

九、報名方式：請至「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」報名，網址如下：

http://inservice.edu.tw/index2-2.aspx。課程研習代碼「1834313」。 

十、報名截止日期：104 年 10 月 14 日。 

十一、 報名人數上限：150 人。 

伍、注意事項： 

一、此研習活動為音樂科種子教師培訓研習，開放一般音樂教師參與。一般音樂教

師之差旅費由現職服務學校支付。 

二、本研習外籍講師全日採英文授課並搭配實作練習課程，部分課程進行中會搭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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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理講師中文授課，為尊重講師之智慧財產權請勿於研習過程中錄音或錄影。 

三、提供午餐，但未能於研習當日上午 10:30 前完成報到手續者，恕無法提供午餐。 

四、請盡量共乘或利用大眾運輸工具前往，交通資訊請自行上場地網站查詢。 

五、請教師自備茶杯、環保筷，會場僅提供茶包、咖啡包、開水等，恕不提供紙杯。 

六、音樂學科中心之 104 年度種子教師請服務學校惠予公(差)假登記，種子教師之

差旅費由普通高級中學課程音樂學科中心 104 年度工作計畫經費支應，於研習

辦理結束後由貴校各相關單位主管核章後，請於 11 月 1 日前寄回本校音樂學

科中心。 


